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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0/900952    股票简称：锦州港/锦港 B股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47 

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

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方案 

暨取消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交易概述：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——锦

国投（大连）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国投”）拟与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辽港公司”）及西藏亦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

亦承”）共同设立保险经纪公司，根据监管要求和合作方自身原因，由锦国投参

股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变更为锦国投独资设立。 

● 关联人回避事宜：公司关联董事刘辉先生、贾文军先生回避表决，非关

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。 

● 本次取消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方案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。 

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7 年 6 月 7 日，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

司参与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国投拟与辽港

公司及西藏亦承共同合资设立茗辉（天津）保险经纪公司（暂定名），投资总额

5000 万元，其中锦国投占注册资本的 40%，辽港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30%，西藏

亦承占注册资本的 30%。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。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7 年

6 月 8 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 ）。 

2017 年 8 月 29 日，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全资子公

司参与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方案修订的议案》。会议决定，由锦国投与辽港公司、

西藏亦承共同设立保险经纪公司，变更为锦国投独立出资设立，变更后拟投资的

公司名称为锦港（天津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）。关联董事

刘辉先生、贾文军先生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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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基本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0 万元 

4、住所：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华乐街港乐园公建 5 号 210 室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贾文军 

6、经营范围：现货挂牌交易、竞买交易和竞卖交易石油、成品油、大宗石

化商品、铁矿石及金属商品（不含贵金属）、煤炭、稀土资源商品、农副产品；

普通货物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仓储、企业管理服务；货运代理；集装箱销售、租

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7、因公司全资子公司——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辽港公司 10%股

份，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兼任辽港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公司董事贾文军担任

辽港公司董事长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

施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辽港公司为关联方。 

三、修订后的投资方案 

在保险经纪公司申请设立过程中，对照中国保监会有关文件要求，原出资方

辽港公司及西藏亦承因自身原因，此次出资设立存在审批风险，经三方友好协商，

辽港公司及西藏亦承同意退出本次投资，由锦国投独资设立。修订后的投资方案

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锦港（天津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） 

2、注册地：天津市 

3、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4、经营范围：在全国区域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、

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手续；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；再保险经纪业务；

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防损或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咨询服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

他业务（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）。 

5、出资方式和比例：锦国投以现金出资 5,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该公司注册

资本的 100%。 

四、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意义及影响 

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国投独资设立保险经纪公司，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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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。保险经纪公司的审批、组建尚需一定期限，预计本

年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锦国投使用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

投资，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本次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

1、审批风险。保险经纪公司的筹建、设立等事宜均需经中国保监会的核准，

存在获批风险。 

2、运营管理风险。如保险经纪公司顺利设立完成，其人员配置、市场开拓、

管理制度的建设及完善尚需一定期限，能否实现稳健的业务运转及预期的发展目

标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投资周期风险。如保证保险公司顺利设立完成，其收入的实现尚需一定

期限，因此本次投资存在短期内无法获得收益的风险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方案的修订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、市场变化及保监会关于设立保险经纪

公司的监管要求，有利于该公司的设立顺利获批。公司关联董事刘辉先生和贾文

军先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，本次会议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七、审批授权事宜 

为保证保险经纪公司顺利组建，董事会授权全资子公司——锦国投全权办理

此次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具体事宜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

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八、公告上网附件 

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30 日 

 


